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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紀錄 

日期：112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三）13：10 

地點：民生大樓一樓 K104 教室                                      記錄：王予辰 

主席：張耀宗副校長兼教務長 

上級指導：孫逸民校長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冊所示 

壹、 主席致詞： 

貳、 工作報告： 

註冊組：  

1.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學日(正式上課)：113 年 2 月 19 日；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行事曆已公告於
學校網頁提供查詢。 

2.依據教育部 112 年 11 月 23 日臺教技(四)字第 1120112310 號函，建議本校「研究所碩士學位考
試辦法」於下次修正時，將下列建議條文於適當處增列： 

 (一)依據學位授予法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將學位論文公開之相關規定納入。 

 (二)納入學位論文專業性檢核之時間。 

 (三)納入學位論文指導教授及所屬系所課責機制（教育部 109 年 8 月 19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90112935 號函），指導教授因需定期與學生會面討論並觀念指導，一旦學位論文有專業
領域不符或違反學術倫理時，指導教授應負相應責任，所屬系所亦應檢討改進品保機制，
請貴校訂定具體課責機制，並充分與指導教授、所屬系所溝通及加強宣導。 

参、提案討論： 

【案由一】修訂「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學則」，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說明： 
1. 依據教育部台教技(四)字第 1120112308 號函建議作字句修正。 
2. 修正條例字句說明，如下所示： 

修正條文(條文名稱) 現行條文(條文名稱) 說明 
第十一條   
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一、二、三年級每
學期不得少於十六學分，不得多於廿五學
分；四年級每學期不得少於九學分，不得多
於廿五學分。全學期在校外實習班級，當學
期之修習學分數不得少於九學分。 
九十四年次以後出生役男，就讀四年制學士班
期間，申請服義務役一年，其修課上限依據「學
士班就學役男彈性修業辦法」辦理，其辦法另
訂並報部備查。 

第十一條   
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一、二、
三年級每學期不得少於十六學分，
不得多於廿五學分；四年級每學期
不得少於九學分，不得多於廿五學
分。全學期在校外實習班級，當學
期之修習學分數不得少於九學分。 

依據教育部台

教 高 通 字 第

1122201886 號

函，「大學校

院學士班就學

期間服役彈性

休 業 實 施 指

引」修正。 

第三十八條  
學生於休學期間應徵服役，須檢具「在營證明」
申請延長休學期限，俟服役期滿後，檢同退伍
令申請復學。 
九十四年次以後出生役男，就讀四年制學士班
期間，申請休學服義務役一年，依「學士班就
學役男彈性修業辦法」辦理，其辦法另訂並報
部備查。 
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之子女而休
學者，休學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 
高中職應屆畢業生考取本校四技一年級新
生，因參加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
方案』，可檢具相關證明文件申請休學，休學
期間以三年為限，且不計入休學年限。 

第三十八條  
學生於休學期間應徵服役，須檢具
「在營證明」申請延長休學期限，
俟服役期滿後，檢同退伍令申請復
學。 
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之
子女而休學者，休學期間不計入休學
年限。 
高中職應屆畢業生考取本校四技一
年級新生，因參加教育部『青年教育
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可檢具相關
證明文件申請休學，休學期間以三年
為限，且不計入休學年限。 

依據教育部台

教 高 通 字 第

1122201886 號

函，「大學校

院學士班就學

期間服役彈性

休 業 實 施 指

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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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訂定「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學士班就學役男彈性修業辦法」，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說明： 

1. 依據教育部台教技(四)字第 1120112308 號函建議作字句修正。 

2.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學士班就學役男彈性修業辦法，詳文請參閱【附件一】 

3. 條例說明表，如下所示： 

修正條文(條文名稱) 現行條文(條文名稱) 說明 

第四十四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以開除學籍： 
一、學生入學所繳證明文件，如有假借、冒

用、偽造、變造、修業情形有不實及入
學考試舞弊等情事，一經查明，即開除
學籍，不發給與修業有關之任何證明文
件；如畢業後始發覺者，除依法追繳其
學位證書外，並公告撤銷學位。 

第四十四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以開除學
籍： 
一、學生入學所繳證明文件，如有假借、

冒用、偽造、變造及入學考試舞弊
等情事，一經查明，即開除學籍，
不發給與修業有關之任何證明文
件；如畢業後始發覺者，除依法追
繳其學位證書外，並公告撤銷學位。 

依據教育部台
教技 (四 )字第
1120112308 號
函建議作字句
修正，讓學則
更符合學位授
予法與相關法
規。 

第五十二條  
學生得就本校各系(組、學位學程)選定同學
制之一系(組、學位學程)為輔系(組、學位
學程)，修習輔系(組、學位學程)辦法另訂
並報教育部備查。 
本校各系(組、學位學程)得互為輔系，修習
輔系(組、學位學程)辦法另訂並報教育部備
查。 

第五十二條  
學生得就本校各系(組、學位學程)選定
同學制之一系(組、學位學程)為輔系
(組、學位學程)，修習輔系(組、學位學
程)辦法另訂並報教育部備查。 
 

依據教育部台
教技 (四 )字第
1120112308 號
函建議作字句
修正，便利學
生輔系申請。 

第八十二條   
本校學生突遭經教育主管機關認定之重大災
害，經校內會議決議後，有關該生入學考試
及資格、註冊、繳費及選課、請假、成績考
核及學分抵免、休學、退學、復學、退費及
修業期限與畢業資格條件等彈性修業機制規
定另訂之。 
因應九十四年次以後出生役男，就讀四年制
學士班期間，申請服義務役一年之需求，本
校學士班就學役男彈性修業辦法另訂，並報
請教育部備查。 

第八十二條   
本校學生突遭經教育主管機關認定之重
大災害，經校內會議決議後，有關該生
入學考試及資格、註冊、繳費及選課、
請假、成績考核及學分抵免、休學、退
學、復學、退費及修業期限與畢業資格
條件等彈性修業機制規定另訂之。 

1.依據教育部
台教高通字第
1122201886 號
函，「大學校
院學士班就學
期間服役彈性
休 業 實 施 指
引」修正。 
2.依據教育部
台教技 (四 )字
第 1120112308

號 函 建 議 修
正，使法規更
涵蓋就學役男
彈性休業相關
規範。 



3 

 

 

條文 說明 

第 一 條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因應九十四年

次以後出生役男就讀四年制學士班期間服義務役

一年(以下簡稱就學役男)之修業需求，提供有意願

之就學役男於就學期間可同時取得學位與完成兵

役義務，爰依據教育部民國 112 年 6 月 21 日大學

校院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實施指引

與本校學則相關規定，特訂定本辦法。 

1. 依據教育部臺教高通字第 1122201886 號函

辦理。 

2. 本辦法訂定之目的與依據之法源，俾便各

教學單位及相關行政單位遵循。 

3. 依據教育部台教技(四)字第1120112308號函

建議作字句修正。 

第 二 條   

就學役男須於每學期初第一階段選課截止日前提

交「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規劃書」，敘明預計服

役期間與修課規劃。 

1. 就學役男依照各系學分計畫表，將預定就

學服役期間之課程安排，於修課計劃書中

詳實說明。 

第  三  條 

就學役男得申請超修學分，每學期所選學分數不得

超過三十學分，但因特殊情況經教務長核可者，不

在此限。 

進修部就學役男於原訂修業年限(四年)內，每學期

修課超過二十五學分者，免收超修之學分費。 

1. 依據本校學則與相關教務章則，凡符合學習

進程之前提下，適當放寬學士班就學役男每

學期最高學分數等規定，以利就學役男彈性

選修課程，且於原定修業期限內超修之學分

不予收取學分費。 

第  四  條 

就學役男於暑期選課日程內，依本校所開立暑修課

程之選修課程，並得校際選課，校際選課修課科目

不受本校是否有開課之限制，暑修本校及他校之課

程，經教務長核可者，合計得超過十二學分。 

1. 就學役男如遇課程衝堂或其他不可抗力因

素而無法選課時，放寬學士班就學役男校

際選課學分數上限。 

2. 依據教育部台教技(四)字第1120112308號函

建議作字句修正。 

第  五  條 

就學役男如遇課程衝堂而無法校內選課時，得於

規定期限內辦理校際選課。 

就學役男校際選課時，選修他校課程不得超過十學

分，但因特殊情況經教務長核可者，不在此限。 

1. 就學役男如遇課程衝堂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

而無法選課時，放寬學士班就學役男校際選

課與學分數上限。 

第 六 條 

就學役男「學業成績優異」提前畢業規範，不受本

校學則第五十四條第三項第二款，「每學期學業成

績均在八十五分以上，且各學期名次在該系該年級

該班學生數前百分之五以內」；第三款「各學期操

行成績均在八十五分以上」；第四款「必修體育、

軍訓(國防通識)成績均在八十分以上」之限制。 

1. 凡符合學習進程之前提下，放寬學士班就

學役男提前畢業規範，且不受本校學則第

五十四條之限制。 

2. 原訂就學役男提前畢業規範不受本校學則

第五十四條第三項第二款，「學業成績優

異」，「每學期學業成績均在八十五分以上，

且各學期名次在該系該年級該班學生數前

百分之五以內」之限制，依據教育部台教技

(四 )字第 1120112308 號函建議作字句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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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修訂「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學生選讀輔修系組辦法」，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說明： 

1. 依據教育部台教技(四)字第 1120112308 號函建議作字句修正。 

2. 修正條例字句說明，如下所示： 

 

條文 說明 

第 七 條 

完成服役或新訓驗退之就學役男復學至原系

(組、學位學程)並銜接其肄業年級，導師應對復

學生進行選課、課程銜接及學習等輔導。 

本校將協助因病停役之就學役男就醫或休養，並

輔導康復後之復學規劃。 

前項原肄業系(組、學位學程)變更或停辦者，本

校將輔導復學生至適當系 (組、學位學程)，並對

學生進行選課、課程銜接及學習等輔導。 

1. 本校規劃就學役男休學後復學之銜接方

式，針對學生入伍服役後復學（包括若發

生中途驗退或停役情形 ），提供選課輔

導、課程銜接及學習輔導等協助。 

第 八 條 

就學役男得依個人意願，於每年二月或九月以內

政部公告為準向戶籍地鄉 鎮、市、區公所申請

於該學期結束後之暑假或寒假專案梯次入營服

役，役期為期一年。 

申請暑假或寒假專案梯次入營服役之學生應配合

戶籍地公所辦理兵籍調查、徵兵檢查及抽籤等徵

兵處理作業，於該學期結束前一個月至教務處註

冊組申請預定休學證明文件並繳交至戶籍地公

所，辦理終止在學緩徵與徵集作業，安排於該學

期結束後之暑假或寒假入營服役。 

辦理休學入伍服役者，應於申請時或服役期滿

後，檢附徵集令、退伍令或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服役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內，休學期間亦不納入

修業年限計算。 

1. 就學役男辦理休學入伍服役後，休學期間

不受本校學則第四章請假、休學、復學、

退學規範之條例限制。 

2. 
就學役男依個人意願與內政部公告之時間

向戶籍地鄉 鎮、市、區公所申請於該學

期結束後之暑假或寒假專案梯次入營服

役，役期為期一年，或暑假或寒假專案梯

次入營服役。 

第 九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並報請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1. 明定本辦法之實施及修正程序。 

2. 依據教育部台教技(四)字第 1120112308 號

函建議作字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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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 (13：52) 

修正條文(條文名稱) 現行條文(條文名稱) 說明 

第 二 條  

大學部四年制各系組得為相同學制他系

之輔修系組，或互為輔修系組，學生於申

請學期之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六十五

(含)以上者，得於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請。 

大學部四年制各系組得互為輔系；學生於

申請學期之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六十五

分(含)以上者，得於規定時間內提出申

請。 

各系得依本辦法訂定本校各系學生修讀

輔系實施要點，內容包含可接受選修輔系

學生之名額、標準、條件與應修科目學

分，並提教務會議核備。 

第 二 條  

大學部四年制各系組得為相同學制他

系之輔修系組，或互為輔修系組，學生

於申請學期之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六

十五(含)以上者，得於規定時間內提出

申請。 

依據教育部台

教技 (四 )字第

1120112308 號

函建議作字句

修正，便利學生

輔系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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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學士班就學役男彈性修業辦法 

中華民國 112 年 09 月 27 日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11 月 08 日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12 月 27 日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訂 

第一條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因應九十四年次以後出生役男就讀四年制學士班期

間服義務役一年(以下簡稱就學役男)之修業需求，提供有意願之就學役男於就學期間可

同時取得學位與完成兵役義務，爰依據教育部民國 112 年 6 月 21 日大學校院學士班學

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實施指引與本校學則相關規定，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就學役男須於每學期初第一階段選課截止日前提交「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規劃書」，

敘明預計服役期間與修課規劃。 

第三條  就學役男得申請超修學分，每學期所選學分數不得超過三十學分，但因特殊情況經教務

長核可者，不在此限。 

進修部就學役男於原訂修業年限(四年)內，每學期修課超過二十五學分者，免收超修之

學分費。 

第四條  就學役男於暑期選課日程內，依本校所開立暑修課程之選修課程，並得校際選課，校際

選課修課科目不受本校是否有開課之限制，暑修本校及他校之課程，經教務長核可者，

合計得超過十二學分。 

第五條  就學役男如遇課程衝堂而無法校內選課時，得於規定期限內辦理校際選課。 

就學役男校際選課時，選修他校課程不得超過十學分，但因特殊情況經教務長核可者，

不在此限。 

第六條  就學役男「學業成績優異」提前畢業規範，不受本校學則第五十四條第三項第二款，「每

學期學業成績均在八十五分以上，且各學期名次在該系該年級該班學生數前百分之五以

內」；第三款「各學期操行成績均在八十五分以上」；第四款「必修體育、軍訓(國防通識)

成績均在八十分以上」之限制。 

第七條  完成服役或新訓驗退之就學役男復學至原系(組、學位學程)並銜接其肄業年級，導師應

對復學生進行選課、課程銜接及學習等輔導。 

本校將協助因病停役之就學役男就醫或休養，並輔導康復後之復學規劃。 

前項原肄業系(組、學位學程)變更或停辦者，本校將輔導復學生至適當系 (組、學位學

程)，並對學生進行選課、課程銜接及學習等輔導。 

第八條  就學役男得依個人意願，於每年二月或九月以內政部公告為準向戶籍地鄉 鎮、市、區

公所申請於該學期結束後之暑假或寒假專案梯次入營服役，役期為期一年。 

申請暑假或寒假專案梯次入營服役之學生應配合戶籍地公所辦理兵籍調查、徵兵檢查及

抽籤等徵兵處理作業，於該學期結束前一個月至教務處註冊組申請預定休學證明文件並

繳交至戶籍地公所，辦理終止在學緩徵與徵集作業，安排於該學期結束後之暑假或寒假

入營服役。 

辦理休學入伍服役者，應於申請時或服役期滿後，檢附徵集令、退伍令或相關證明文

件影本。服役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內，休學期間亦不納入修業年限計算。 

第九條  本辦法經校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並報請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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